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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快推进全市锅炉深度治理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

济环字〔2018〕204号

 各区县环保局、市环保局高新区分局、南山管委会基建办，市环境监察支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要求，按照《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
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鲁政发〔2018
〕17号）工作安排，8月15日，市环保局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市锅炉深度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济环字〔2018
〕175号），部署全市锅炉深度治理工作。9月21日，生态环境部等12部委和北京市等6省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印
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8〕100号，以下简
称《秋冬季攻坚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和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的有关要求。为有序推进我市
锅炉深度治理工作，避免因改造时间较短而影响居民供暖和改造效果，现将有关工作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关于锅炉深度治理完成时间。全市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和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完成时间适当放宽，力争2019
年6月底完成，对因承担供暖（制冷）等保障民生或涉及炉膛改造等工艺复杂的锅炉，确有实际困难的，完成时间可
延长至2019年10月底。

 二、关于锅炉深度治理改造标准。按照《秋冬季攻坚方案》的要求，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后，原则上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不高于50毫克/立方米，鼓励按照30毫克/立方米进行改造。鼓励生物质锅炉按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水平进行改造。

 三、关于锅炉深度治理的时间安排。2018年10月底前完成清单信息核查、计划制定工作；2019年5月底前完成组织
实施工作；2019年6月底完成验收工作（因承担供暖等停用不具备验收条件的，可于2019年11月底前完成验收工作）
。

 四、关于信息报送有关工作。请于10月12日前将济环字〔2018〕175号文件中补充完善的《济南市燃气锅炉排查情
况汇总表》、《济南市生物质锅炉排查情况汇总表》报市环保局。于10月26日前，将《济南市锅炉深度治理计划汇总
表》、《济南市采样平台和采样孔规范化建设单位汇总表》和已完成深度治理锅炉的改造证明、监督性监测报告报市
环保局。自11月开始，每周五上午10:00前（第一次报送时间为11月2日）将各单位深度治理改造进展情况报市环保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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